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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 勸發奉持 

丁一 別明離相  

戊一 應如是知見信解 

※不生法相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

是信解，不生法相。 

                                                 
1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如〔1〕）」，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是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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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此下，為方便道的結勸受行。般若道已有廣說，這裡僅略為結勸而已。 

一切佛法，都是為學者說的，所以雖或高談佛果，或論菩薩不思議的大行，總是以初學

為所化的根機。上面雖廣說方便，尤其分別究竟菩提的法身與化身，而這裡又歸結到發

菩提心者，應如何知見，應如何受行。 

佛說：發菩提心的人，對於一切法，
〔1〕

近即上說無我的教法，
〔2〕

遠即方便道中所說的一

切菩薩行果，都應該不取──不生法相而知見，而信解。 

〔1〕
知與見，偏於智的；3〔2〕

信解，是因理解而成信順與信求，即從思想而成為信仰。4在

                                                 
3（1）《大智度論》卷 26〈1 序品〉(CBETA, T25, p. 250c24-p. 251a7)： 

問曰：解脫知見者，但言「知」，何以復言「見」？ 

答曰：言「知」、言「見」，事得牢固；譬如繩二，合為一則牢固。 

復次，若但說「知」，則不攝一切「慧」。如《阿毘曇》所說，慧有三種：有知非見，有見

非知，有亦知亦見。〔1〕有知非見者，盡智、無生智，五識相應智；〔2〕有見非知者，八忍，

世間正見，五邪見；〔3〕有亦知亦見者，餘殘諸慧。若說「知」則不攝「見」，若說「見」則

不攝「知」，是故說「知、見」則具足。 

復次，如從人誦讀，分別籌量是名「知」；自身得證是名「見」。譬如耳聞其事，猶尚有疑，

是名「知」；親自目覩，了了無疑，是名「見」。 

解脫中「知、見」亦如是差別。…〔下略〕… 

（2）《大智度論》卷 86〈74 遍學品〉(CBETA, T25, p. 663b15-28)： 
…〔上略〕…是中菩薩皆應以知、見學是法。 

初知名「知」，後深入名「見」；「知」名未了，「見」名已了。 

問曰：「知」、「見」有何差別？ 

答曰：有人言：有知非見，有見非知，有亦知亦見，有非知非見。〔1〕有知非見者，盡智、無生智，

除世間正見及五見，餘慧皆名知，是慧非見；〔2〕見非知者，五見、世間正見，見諦道中八

忍，是見非知；〔3〕餘無漏慧，亦名知亦名見；〔4〕離是見、知，餘法非見非知。 

復次，有人言：定心名為「見」；定、未定通名為「知」。如《轉法輪經》中說：苦諦知已

應見，知已分別知，是法應見，是苦諦；是法應斷，是集諦；是法應證，是滅諦；是法應

修，是道諦。 

或「知煩惱斷」名為「見」，如九斷知。 
4（1）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88： 

    「信」是什麼？以「心淨為性」，這是非常難懂的！要從〔1〕引發信心的因緣，〔2〕與信心所起的

成果來說明。〔1〕「深忍」，是深刻的忍可，即「勝解」。由於深刻的有力的理解，能引發信心，所以

說「勝解為信因」。〔2〕「樂欲」，是要實現目的的希求、願望。有信心，必有願欲，所以說「樂欲為

信果」。這本來與中山先生的：「有思想而後有信仰，有信仰而後有力量」相近。 

信心，在這深刻的理解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是從理智所引起，而又能策發意欲的。信以心淨為

體性，這是真摯而純潔的好感與景慕；這是使內心歸於安定澄淨的心力，所以說如水清珠的能清

濁水一樣。信心一起，心地純淨而安定，沒有疑惑，於三寶充滿了崇仰的真誠。 

由於見得真，信得切，必然的要求從自己的實踐中去實現佛法。這可見佛說淨信，從理智中來，

與神教的信仰，截然不同。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82 ~ p.83： 
我以為復興要有動力，動力從信念中來，信念的基礎在思想。依佛法說：佛教徒對於佛法，要有

正確堅固的認識──「勝解」。〔1〕勝解是信仰的前因，勝解後的信仰，才是真誠的信仰，理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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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知見或信解一切法時，都不應該執有諸法的自性相而起戲論分別。不但不生法相，連

不生法相的非法相也不生，方是正知正見正信解者。 

因為，
〔1〕

如來雖分別廣說諸法相，
〔2〕

而一切法相無自性，即是非法相的，
〔3〕

不過隨俗施

設為法相而已。 

這是總結對於一切佛法的根本認識。  

 

戊二 應如是受持誦說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而受持誦說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

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如來
〔一〕

再校德顯勝，
〔二〕

結勸自受化他，
〔三〕

並略示說法的軌範。 

〔一〕
佛告須菩提說：假使有人以充滿無量無數──阿僧祇即無數世界的七寶，拿來布施，

這在常人看來，功德已不可思議。但是，如另有發菩提心的人，對於本經的全部乃至少

到一四句偈，能依十法行而行，那他所得的福德，比七寶布施者要多得多。5 

〔二〕
在受行般若中，或理觀，或事行，都要一一見於實際。6大乘為利他的法門，所以尤

                                                                                                                                                         
仰，不是迷信。〔2〕有信仰就有「欲」與「精進」，信得切，自然行得真，自然會要求信仰的實現而

努力去實行。中山先生也曾說：「有思想而後有信仰，有信仰而後有力量」，這實是非常確切的。

力量，是由於個人及群眾的努力（精進）去實現；精進的起因，基於信仰的真切；真切的信仰，

是因為有真切認識。 

可是在佛教的現階段，〔1〕有些人，信心還強，但都是透不過理智的信仰，或沒通過理智的信仰，

一種傳統的愚妄的自信，只能抱殘守缺而已。〔2〕有些人，滿腔熱情，想復興佛教，但大都是不堪

現實的打擊而引起的衝動，缺乏佛法本質上的理解與信仰。他們重視利濟人類的實行；過激者，

甚至輕視佛法的修學與深造。缺乏自信，結果常常是與佛教無緣，自家的腳跟卻動搖了。  
5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58： 

十法行是：一、書寫，二、供養，三、施他，四、諦聽，五、披讀，六、受持，七、開演，八、諷誦，

九、思惟，十、修習。 
6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a1 ~ p.a3： 

    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

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於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 

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否則，正確的敘述，也不外

乎展轉傳抄而已。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主要的有：  

    …〔中略〕…  

    Ⅵ佛法不只是「理論」，也不是「修證」就好了！理論與修證，都應以實際事行（對人對事）的表

現來衡量。「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隱行怪」：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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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將此般若大法，為他人演說，展轉教化，才能弘廣正法，不違如來出世啟教的本願。

續佛慧命，這是最極要緊的。 

〔三〕
但應該怎樣演說呢？佛陀啟示說法的軌則說：

〔1〕〔A〕
這需要不取著一切法的自相，要

能安住於一切法性空──如如的正見中，能不為法相分別所傾動。
〔B〕

凡取相分別而憶念

的，即名為動，也即是為魔所縛，《阿含經》等都作此說。 

〔2〕
《智論》也說：『不生滅法中，而作分別相。

〔A〕
若分別憶想，則是魔羅網。

〔B〕
不動不

依止，是則為法印』。7末二句，或譯『心動故非道，不動是法印』。 

                                                 
7（1）《雜阿含經‧1168 經》卷 43(CBETA, T02, p. 312a8-b14)： 

「比丘！若言是我，是則動搖；言是我所，是則動搖；未來當有，是則動搖；未來當無，是則動

搖；當復有色，是則動搖；當復無色，是則動搖；當復有想，是則動搖；當復無想，是則動搖；

當復非有想非無想，是則動搖。動搖故病，動搖故癰，動搖故刺，動搖故著。正觀察動搖故苦者，

得不動搖心，多修習住，繫念正知。 

如動搖，如是思量；虛誑；有行；因愛言我，是則為愛；言我所，是則為愛；言當來有，是則為

愛；言當來無，是則為愛；當有色，是則為愛；當無色，是則為愛；當有想，是則為愛；當無想，

是則為愛；當非想非非想，是則為愛。愛故為病，愛故為癰，愛故為刺。若善思觀察愛生苦者，

當多住離愛心，正念正智。…〔中略〕…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乃至有如是微細之縛，魔波旬縛，轉細於是。 

心動搖時，魔即隨縛；心不動搖，魔即隨解。是故，諸比丘！多住不動搖心，正念正智，應當學！」 

（2）《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CBETA, T25, p. 99b19-c18)： 
復次，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盡名為魔。如諸煩惱、結、使，欲、縛、取、纏；陰、界、入；

魔王、魔民、魔人——如是等盡名為魔。 

…〔中略〕… 

問曰：五眾、十八界、十二入，何處說是魔？ 

答曰：莫拘羅山中，佛教弟子羅陀：色眾是魔，受、想、行、識亦如是。 

復次，若欲作未來世色身，是為動處；若欲作無色身，是亦為動處，若欲作有想、無想、

非有想非無想身，是為一切動處。動是魔縛，不動則不縛，從惡得脫。此中說眾、界、入，

是魔。自在天子魔、魔民、魔人即是魔，不須說。 

（3）《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CBETA, T25, p. 210c22-p. 211a11)： 
問曰：汝自言「光明變化作無量身，度十方無量眾生」；今何以言「有量因緣故，所度亦應有量」？ 

答曰：「無量」有二種：一者、實無量，諸聖人所不能量；譬如虛空、涅槃、眾生性，是不可量。

二者、有法可量，但力劣者不能量；譬如須彌山、大海水，斤兩、渧數多少，諸佛菩薩能

知，諸天世人所不能知。佛度眾生亦如是，諸佛能知，但非汝等所及，故言無量。 

復次，諸法因緣和合生故，無有自性，自性無故常空，常空中眾生不可得。如佛說： 

「我坐道場時，智慧不可得，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 

諸法之實相，則是眾生相，若取眾生相，則遠離實道。 

     常念常空相，是人非行道，不生滅法中，而作分別相。 

     若分別憶想，則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為法印。」 

（4）《大智度論》卷 8〈1 序品〉(CBETA, T25, p. 117c18-p. 118a7)： 
問曰：五眾，無常、空、無我，云何生天人中？誰死誰生者？ 

答曰：是事，〈讚菩薩品〉中已廣說，今當略答：汝言「五眾無常、空、無我」者，是般若波羅蜜

中五眾，無有常無常、有空無空、有我無我。若如外道求索實我，是不可得；但有假名，

種種因緣和合而有，有此名字。譬如幻人相殺，人見其死；幻術令起，人見其生；生死名

字，有而無實。世界法中實有生死，實相法中無有生死。 

復次，生死人有生死，不生死人無生死。何以故？不生死人以大智慧能破生相。如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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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以，

〔A〕
如如不動而說法，即維摩詰所說：『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8能

內心不違實相，外順機宜，依世俗諦假名宣說，而實無所說，才是能說般若者。
〔B〕

否則，

取法相而說，即是宣說相似般若，聽者多因而墮於我相、法相、非法相中，即為謗佛！  

 

丁二 結示正觀  

※六喻法門：夢、幻、泡、影、露、電 

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上面，如來開示學者，
〔1〕

應不生法相而信解一切法，
〔2〕

應不取於法，如如不動而受

持講說。 

不取相，即性空離相，本經雖處處說到，但聽者
〔1〕

或以為空是什麼都沒有；假名是為初

學者假說的，施、忍等一切善法，於他們──自以為解空的是無關的。這些人，倒取空

相，是斷滅見者，是謗佛謗法者！
〔2〕

而另一些人，不滿於性空假名，要成立因果緣起的

自相有。9 

                                                                                                                                                         
     「佛法相雖空，亦復不斷滅；雖生亦非常，諸行業不失。 

     諸法如芭蕉，一切從心生；若知法無實，是心亦復空。 

     若有人念空，是則非道行；諸法不生滅，念有故失相。 

     有念墮魔網，無念則得出；心動故非道，不動是法印。」 
8《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CBETA, T14, p. 537c5-p. 538a14)： 

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

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中略〕…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中略〕… 

 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9（1）印順導師《寶積經講記》，p.123 ~ p.124： 

    依他起相，就是因緣所生法（唯識學者以唯識為宗，所以說依他起是心心所法）。『因緣所生

法，我說畢竟空』，是《華手經》所說，而表達了《般若》等大乘經的要義。這裡，應該分別： 

一、如說緣起法空，而徹底否定了緣起法，以為如龜毛兔角那樣，那是方廣道人──空假名論者

的妄執。 

二、如說緣起的法性空，而緣起法相不空，那是假名不空論者。前是太過派，這是不及派。〔1〕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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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究竟了義是：緣起法唯是假名，所以是畢竟空；但畢竟空不礙緣起如幻，才是空有無礙的中道。
〔2〕然而從小乘到一分大乘（近於不空論者），都是『聞畢竟空，如刀傷心』，難以忍受的。因為照

這些實有論者的見地，『假必依實』，怎麼能說一切都是假名，畢竟空呢！如一切唯假，也就一切

皆空，那一切都沒有（他們是以空為沒有的）了，假名也不可能呀！〔A〕既不能說一切唯假名，當

然假名安立的，沒有自性，可以說空，〔B〕而自相安立的有，不可以說空了。所以他們怖畏真空，

違逆真空。或者修正真空說：一切法空，是不了義的；其實某些是空的，某些是不空的。在一切

唯假名，一切畢竟空中，他們就感到沒有著落，不能成立生死涅槃一切法。所以非要在空的以外，

求到一些不空的，才能成立生死與涅槃，才能發心修行而向佛道。〔3〕眾生一向為自性見所蒙昧，

也就一向是愛有惡空。佛對於這些（五事不具足的），有時也不得不方便假說，隱空說有，以化導

他們呢！  

（2）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1 ~ p.12： 
眾生對於佛的教法，不能圓見佛法的中道，聞思或修行，在任何方面有所偏重，就會失卻中道。

如《智論》卷八○說：「若人但觀畢竟空，多墮斷滅邊；若觀有，多墮常邊。離是二邊故說十二因

緣空。……離二邊故，假名為中道」。畢竟空與緣起有，那裏會墮於一邊？這因為學者有所偏重的

流弊──世諦流布，什麼都有弊的，所以特說明緣起與空寂不偏的中道。即空的緣起，不落於斷

邊；即緣起的性空，不落於常邊。 

緣起與空，印度佛教確曾有過偏重的發展。到極端，〔1〕如方廣道人偏空，是墮於斷滅邊；〔2〕薩婆

多部偏於一切法有，即墮於常邊。為了挽救這種偏病，所以龍樹探《阿含》及《般若》的本意，

特明此緣起即空的中道，以拯拔那「心有所著」的偏失者，使之返歸於釋迦的中道。 

學者不能巧得佛法的實義，多落於二邊，所以特稱此綜貫性相空有的為中道。龍樹的中道論，不

外乎不著名相與對待（宗歸一實），綜貫性相及空有（教申二諦）。中觀大乘的特色，實即是根本

教義完滿的開展。 

（3）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371 ~ p.373： 
心外法非有，心識理非無。達無境唯識，能入於真實。  

    依虛妄分別識，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因果來說，〔一〕「心外法」是「非有」的。眾生直

覺得外境實有，是客觀存在的色──物質。甚至反省起來，心也好像是所對的境界。這是無始來

的錯亂妄執，由此而執我、執法，都是遍計所執相的，是空無自性的。 
〔二〕然假必依實，〔1〕自相有而為一切假所依的「心識」，論「理」是「非無」的。如心識也沒有自

性，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了。識是虛妄的，但是自相有的。由於無始以來，心境相應，熏習成種

子。所以識從自種子生時，那以識為性的境相種子，也就生現行，而現起能分別，所分別二相。

好像是心境獨立的，其實境不離心，以心識為性的。〔2〕心外的境相雖沒有，而不離心識的境相，

也是有的，從自種子生的（這名為性境；如依心識的想像妄執而成的，才是沒有的）。 

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成立，不過說一切以識為性罷了！這都是自相有的，不可說是空無

自性了。 

    …〔中略〕…  

    識有所得，有自相，依此而成立因果，迷悟，為虛妄唯識系的要義。〔1〕這對於五事不具的根

性，真可說是善巧極了！〔2〕而且依實立假，本是小乘一切有系的根本立場。一切法的實有性，十

八界的實有性，以唯識義來解說，這對於攝化小乘有宗而向於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說，不能不說

是佛菩薩的難思方便！ 

（4）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75 ~ p.77： 
    自空與他空，係兩種不同的空觀。〔一〕譬如觀花空，〔1〕自空者說：花的當體就是空的。〔2〕他空

者說：此花上沒有某些，所以說是空，但不是花的本身空。 
〔二〕〔1〕〔A〕如《瑜伽論》的〈真實義品〉說：「由彼故空，彼實是無；於此而空，此實是有：由此道

理，可說為空」。這即是說：在此法上由於空去彼法，沒有彼法可以說為空，但於此法是有的。唯

識學者說空，無論如何巧妙的解說，永不能跳出此他空的圈子。〔B〕此他空論，也不是唯識學所特

創的，他的淵源即遠從薩婆多部而來。有名的世友論師曾說：空與無我不同，無我是究竟了義的，

空不是究竟了義的。如說五蘊無我，這是徹底的，確乎是無我的；若說五蘊為空，這不是徹底的。

由於五蘊無我，所以佛說空，而於此色、受等五蘊卻是不可空的。如解經說「諸行空」，也說：諸

行中無我我所，所以是空，不是諸行的行空。唯識學者繼承此種思想，所以說：由於依他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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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心不容易安住於中道，落於有見無見。所以，本經在末後，特說六喻法門，明假名

即空的般若正觀，
〔1〕

使學者知道如來說空、說假名、說離相、說不住、說不取等的正意，
〔2〕

使初學者有個入手處，能由此而深入究竟。10 

一、 依「有為」而觀「無常、無我、無生滅性」，才能悟入「無為」 

    頌意說：一切有為法，都是如夢等假有即空的，學者應常作如此觀察！ 

〔一〕
有為，

〔1〕
即有所作的，

〔2〕
從因緣而有的，

〔3〕
有生滅或生異滅的遍通相的，

〔4〕
即息息

流變的無常諸行。11凡夫見聞覺知的一切，沒有不是有為的。 

〔二〕
有為，對無為說。

〔1〕
但無為不是與有為對立的什麼法，非凡夫所能理解。如來假名

說的無為，意指有為的本性空寂，即無所取、無所住、無所得的離戲論相。
〔2〕

學佛以此

為標極，但必須以有為法為觀察的所依境，於此有為而觀無常、無我、無生滅性，才能

                                                                                                                                                         
遠離遍計所執相，名之為空；而依他起是自相有，不能說為空的。這種他空論，早已根深蒂固而

必然的與自性有論相結合。〔C〕說得遠一點，他空的思想，早見於《中阿含經》中，如《中阿含經》

的《小空經》，就是他空論。這種思想，與西北印度的佛教有關。《小空經》中的他空，即除去某

一些而留存某一些──本是禪定次第法，稱之為空，而不能一切空的。此經以「鹿子母堂空」為

喻，如說鹿子母講堂空，是說講堂中沒有牛羊等所以說空，非講堂是空，也不是講堂裏沒有比丘，

更不是別處沒有牛羊，纔說為空。這是浮淺的空觀，《楞伽經》稱之為「彼彼空」，最粗而不應該

用的。這種「由彼故空，彼實是無；於此而空，此實是有」的空觀，有種種的樣式，而根本的方

法不變。所以唯識學者的空義，實以西北印的他空論為本，雖接受了大乘的一切法空說，而究竟

隔著的。 
〔2〕至於自空，也是淵源於《阿含》的。〔A〕如《雜阿含經》說：「常空……我我所空，性自爾故」。

這即是說：常、我、我所的當體即空；不是空外另有常、我、我所等不空。常、我、我所等所以

即空，是因為常、我、我所的性自爾故。〔B〕如《雜阿含》的《勝義空經》（三三五經）說：無我我

所而有因果業報流轉事，但不是勝義諦中有此因果業報流轉等，所以說：「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

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緣起因果的相續有，是世俗的，勝義諦中即無我我所而空。世俗

有與勝義空，此經即概略指出了。 
〔三〕總之，〔1〕自空乃即法的當體而明空，〔2〕他空則在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明空的。所以中觀所說的世

俗假名有，勝義畢竟空，他空論者是不能承認的。他們照著自己的意見而修正說：一切皆空是不

了義的，這與自性空者處於相反的立場。後來唯識學者論空，只約遣去遍計所執說；不但不能說

緣起即空所顯，也不能當下確認諸法皆空，所以自空與他空是根本不同。假使引用《成唯識論》

所說：「若執唯識是實有者，亦是法執」，以為唯識也說緣起心心所法空，不免附會。  
10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29： 

    「一切法」，是一般的，世俗的，一般認識到的一切。〔1〕自從部派佛教，特別是上座系，著重於一

切法的論究以來，雖對現實的身心，有深切的研究，良好的成果。但過分傾向一切法的分別，不免忽

略了佛所自說的，以聖道為中心的現證法。〔2〕（初期）大乘法的興起，就是針對這種偏向，而以菩薩般

若，如來知見為本，復活了佛陀時代，聖道實踐的正法。 
11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83 ~ p.84： 

生滅，在佛法裏是重要的術語，三法印的諸行無常，即依生滅而說明的。此生與滅，〔1〕或說為有為─

─諸行的四相：生、住、異、滅。本無今有為生，有而相續為住，變化不居為異，有而還無為滅。如

人的成胎為生，從成胎到發育完成健在為住，一天天的衰老為異，臨終的死亡為滅。〔2〕或說為三有為

相：生、異、滅。住相含攝在異中，因為一切法都在不息的變化，沒有絕對的安住性，不過在生而未

滅的當中，稱此相對的安定為住。此安住即是變化不定的，所以或稱為住異。〔3〕或說生滅二相，依一

般的事物相續看，可有生滅當中的住異相；若從心識的活動去體察，是「即生即滅」，竟無片刻的安定，

只可說生滅。 

雖有此四種、三種、二種的不同，然基本原則，都是說明諸法從生至滅與生了必歸於滅的過程，所以

每以這基本的生滅說明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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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入。總之，
〔A〕

不論觀身或觀心，觀我或觀法，
〔B〕

甚至觀無為、無漏，在凡夫心境，離

此有為是不能成為觀察的。12 

                                                 
12（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330 ~ p.332：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依俗得真諦，依真得解脫。  

    「諸佛」的教化，是「依二諦」而「為眾生說法」的。二諦是：世俗諦，勝義諦；也簡稱俗

諦，真諦。這二諦法門，為般若正觀的要門。佛為什麼說二諦？ 

眾生自身──身、心，與眾生相對的世間萬有，都叫做法。在眾生的心境上，物質是真實的物質，

精神是真實的精神。每一法──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都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所以能從中發

見制御物質，修治身心，齊家治國的法則。這是看來確實如此的，一致公認；這一常識的世界，

就叫做俗諦的。 

俗諦中，也有深隱的，淺顯的，如木石等物質，是人人可見的；原子，電子，是經科學儀器才能

發見的。如現生，是人人知道的；前生與來生，要有天眼才能明見的。雖有淺深不等，但都是庸

常心識的知識。如佛說三界、六道、五蘊、六處、煩惱、業、苦等，也都是世俗諦的說明。  

    眾生一向在俗諦心境中，現現實實，無可懷疑，也無可逃避。但這現實的，公認的，就是究

竟的真相嗎？不是的。在知識的進展中，發見了過去千真萬實的，並不就是如此。如不可析不可

入的原子，現在知道是電子集成的現象了。如青、黃等顏色，現在知道是光波的不同了。 

在佛的正覺中，知道眾生所經驗的，世間的真實，是浮虛不實的（所以叫世俗）；是由種種因緣而

現為如此，並非一一法是真實有的。這可見，人人以為確實如此的認識，並不能體見世間的真相；

反而顯出了人人有愚蒙的障礙，非破除這迷謬的錯誤──透出常識的見地，不能明見世間的真相。 

這一理解，是佛法所共同的。所以佛法的修學，就是要從現實世間（俗諦）的正觀中，發見其錯

誤，不實在，去妄顯真，深入到世間真相的體現。這究竟真相，名為勝義諦，因為是特殊體驗的

境地，而是聖者所公認的。 

般若，般若的修習，就是達成：依俗諦而見真諦，由虛妄而見真實，從凡入聖的法門。  

    說真諦，切勿幻想為離現實世間的另一東西。佛說二諦，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現實以外，還有

聖者共證的真相。但這是一切法的本相，並非離現實世間而存在，所以非「依俗」諦，是不能「得

真諦」的，這就是『即相顯性』。 

為什麼要這樣的修學？因為眾生──人類不能通達世間的真相，就不能與真理相應。因此起心動

念，見於行動、語言，都不能契合真理。眾生界──人類如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一切的紛

亂苦難，都只是不與真理相應的悖理現象。個人的所以從前生到今生，今生去後世，流轉生死而

苦苦永續，也就是不與真理相應，無明妄執，錯亂顛倒的成果。所以佛說二諦，教人修學依俗而

得真的般若；得般若，就能「依真」諦的體見，豁破無明妄執，與勝義相應，也就能「得解脫」，

更進而成佛了！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64 ~ p.266： 
    以上是凡夫與大小乘聖者，對法相認識的不同境界。修證到即空即有的境界，不但與凡夫、

二乘所認識的法相不同，而且也與初地──四地菩薩的所知法相不同。 

中國佛學界，喜歡說中道，說「妙有」。「妙有」的根據何在？這約二諦並觀以上的聖境而說的。「妙

有」這名詞，完全中國化，印度並沒有這個好名詞。 

大乘「中道」的證悟，是能無相，又能了知一切法的。〔1〕在解說上，儘可把它分開來，無相是怎

麼回事？法相是怎麼樣？〔2〕但在實際的體驗中，融合為一，不是易事。二諦並觀的證境，不是言

說思惟所及的。中國佛學界，在講到理事無礙時，特別發揮這一點。我想，不是中國的祖師們，

都達到了這一階段，勝過了印度的聖者。大概他們以經為重，就以經中所說八地菩薩，或佛果的

境界為中心而安立言教，發揮妙有的法相，成立思想系統。 

但這麼一來，與源於印度的小乘、中觀、唯識的思想，就多少不同了。〔1〕佛為眾生開示法相，不

是以佛的究竟境界來說的，若以佛的境界來向眾生施教的話，眾生怎麼能懂呢？佛就在我們身心

上的眼、耳、鼻、舌、身、意，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開示眾生，這樣，眾生才容易理解

而接受佛的教化。〔2〕古代的法相──自相、共相、因緣相……都以緣起的身心為出發點（屬緣起

論）。在現實身心上，指出一切法是因緣所生，一切法無常、無我，由這基本思想而再深展到一切

法空，一切法不生不滅，道出宇宙人生的真理。〔3〕佛法是由淺而深的，釋尊開示眾生是如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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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易解空」的六喻，譬喻「難解空」的色心等一切法 

    這樣，在凡夫，有為即一切法，應以如夢、如幻等六喻去觀察他。
〔1〕

夢，指睡眠時，

由於過去的熏習，或夢時身心所有的感受，浮現於昧略的意識中，而織成似是而非的夢

境。
〔2〕

幻，指幻師用木石等物，以術法而幻成的牛馬等相，這是可見可聞的，卻不是真

實的。
〔3〕

泡，指大雨下注時，水上引起剎那即滅的浮漚。
〔4〕

影，是光明為事物所障引起

的黑影；或以手指交結，藉光線而反映於牆壁的種種弄影──影象。
〔5〕

露，即地面的水

汽，與易散熱的草木等相觸，因冷而凝成的小水滴；這到天明後，溫度稍高，就立刻消

滅。
〔6〕

電，指陰電陽電相磨觸時，引起的光閃，也是剎那過去而不暫住的。 

此六者或有經中作九喻十喻等，13主要為
〔1〕

比喻一切法的無常義，如泡、如露、如電；
〔2〕

比喻一切法的虛妄不實義，如夢、如幻、如影。
〔3〕

實際上，每一喻都可作無常無實喻，

或可以一一別配所喻，而實無須乎別別分配的。此六者，喻一切法的無常無實。所以，

是無常無實的，即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緣起性空的。14 

                                                                                                                                                         
乘各派如此；中觀、唯識也如此。雖然唯識說阿賴耶識，似乎不太好懂，其實阿賴耶識是一種微

細的心理作用；也還是生滅無常的，由種種條件（因緣）而存在，所以這應該還是容易懂的。  

    中國過去的祖師們，以佛菩薩自證境──空有無礙的「妙有」為本來說法，形而上的氣味太

濃，不是一般人所能領受。在理論上，也許是很高深的，但對一般由淺而深的理解能力來說，是

比較困難的。  

    以上祇是將凡夫認識的法相；及大小乘聖者認識的法相；乃至八地以上、佛果證得的諸法實

相，作一個簡單的介紹。這些，也許就是佛教各宗各派思想所以分歧的源由。我以為研究佛法─

─法相，還是由淺入深，以緣起論為出發，從現實出發，容易理解；依此修行，也循序而進。這

才是人人可信，人人能學的佛法。否則說得過於高深，那就祇適合少數有形而上的玄學興趣的人。

一般人是難以理解的，不合佛法普化眾生的原則。 
13（1）九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76(CBETA, T07, p. 979b18-20)：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於一切有為，應作如是觀。」 

（2）十喻：《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 序品〉(CBETA, T08, p. 217, a20-23)： 
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 

（3）《大智度論》卷 6〈1 序品〉(CBETA, T25, p. 101c10)： 
【論】是十喻，為解空法故。 

14（1）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96 ~ p.200： 
    『般若經』廣說一切法空，一切法清淨，一切法不可得等，意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空、

無所有等，並非什麼都沒有；也不是一切法外，別有涅槃、真如等。所以對於種種疑問，經上每

舉如幻、如化等譬喻。 

譬喻，〔1〕『雜阿含經』就有了，如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等(31.004)。
〔2〕『般若經』所舉的譬喻，先後不一，有「六譬」，「七譬」，「九喻」，「十喻」等。『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序品」，總列為十喻(31.005)。一、幻，二、（陽）焰，三、水中月，四、虛空，五、響，

六、揵闥婆城，七、夢，八、影，九、鏡中像，十、化。 

這些譬喻的共通意義，是：看也看到，聽也聽到，明明有這回事，而其實卻是沒有的，根本沒有

的。說他空、無所有，卻又看得聽得分明。試舉一容易理解的陽焰來說： 
〔1〕地上有水分，經太陽光的照射，化為水汽，在地面流動。遠遠望去。如一池水，在微波盪漾。

口渴的鹿見了，也會跑過去喝，所以或稱為「鹿愛」。前方明明有水，微波盪漾，這是大家都見到

的。但走到那邊，卻什麼也沒有（水汽也是看不到的）。說沒有麼，遠遠的望去，還是水波盪漾。

這樣，以水來說，見到水時，並沒有水的生起，不能說是有；過去一看，水沒有了，不是水的滅

去，也不能說是無。陽燄是這樣的不生不滅，非有非無，宛然現有而其實是空的。以陽燄作譬喻，

一切法也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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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一步說：有水，沒有水，由於遠處望去，或近處察看。陽燄的水，並不是忽而有了，忽而沒

有，陽燄一直是這樣這樣的，如如不異。不能說是常住的，可也無所謂生滅。 
〔3〕不過這是譬喻，譬喻只能取其譬喻的意義而已。  

    〔1〕十種譬喻，可以從種種方面作不同的解說，而主要是：似乎是有，其實是空無所有的。如

『大智度論』說：「是十喻，為解空法故」；「諸法雖空而有分別，有難解空，有易解空，今以（十

喻）易解空喻難解空」(31.006)。所以，說幻、化等譬喻，是解了一切法空的。 
〔2〕〔A〕後代的瑜伽派，依『解深密經』意而別為解說：虛空是譬喻圓成實性的；幻、化等是譬喻依

他起性的；別立空華喻，譬喻遍計所執性，在羅什及以前的『放光』、『光讚」，是沒有空華喻的。
〔B〕這樣，幻、化等是說有而不是空了。然論般若法門的本義，是不宜依據這一別解的。 

    『般若經』說甚深，一切法都是甚深；說清淨，一切法都是清淨；說空、無所有，一切法都

是空、無所有；說法性，一切法都是法性；說如幻、如化，當然是一切如幻、如化。如『經』(31.007) 
說： 

      …〔中略〕…  

    1.是「下本般若」，經文沒有簡別的，說一切法都如幻、如夢，涅槃也是如幻、如夢的。2. 「中

本般若」結束時，說到不同層次的一切法，都是如（變）化的。…〔中略〕…凡、聖，迷、悟，這不

同層次的一切法，都是如化的。 

幻、化是似有而空的；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如『大智度論』說：「空，不以不見為空，以其無實用

故言空」(31.008)。幻、化是似有而空的，空是無實而不礙有的；說一切法空，一切法如幻、化，

是說明的觀點不同，而不是內容的各別對立。 

這想到了上面曾經說到過的：『般若經』說十八空（或十六空、二十空），而每一種空，都是「非

常非壞[滅]，何以故？本性爾故」(31.009)。從非常非壞，知一切是空的，是本性如此，不是滅色

而說空的。這與論菩提心的因果相續，非常而不滅，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超越情見的實義中，

一切無二無別、無名無相，是眾生所不能理解的。 

眾生處處取著，依名著相，形成無休止的生死苦迫，為了破除眾生的執見，所以說空、無所有以

表示實義。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為了解開眾生的迷著，所以又說如幻、化等。方便的說：如幻的

就是空──本性空，本性空就是如幻、如化的一切。  

    『般若經』中，〔1〕或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幻不異色，色不異幻」(31.010)。〔2〕

或說一切不可說，諸法空相中一切法不可得。 

似乎說得不同，所以印度傳來的，〔一〕〔1〕如西藏所傳：〔A〕或「許勝義諦現空雙聚，名理成如幻；〔2〕

及許勝義諦唯於現境斷絕戲論，名極無所住」(31.011)。〔2〕如依中國佛學說，〔A〕「理成如幻」是空

有無礙的中道，〔B〕「極無所住」是真空。〔二〕然統觀『般若經』義，〔1〕要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

不離一切法而畢竟空寂，表示無生法忍的體悟，這是：「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31.012)。
「無二法、無不二法，即是道，即是果。……平等法中，無有戲論』(31.013)。〔2〕如以方便說相即，

而擬議圓融；以方便說不可得，而偏重空寂，怕都可能違失聖道實踐的般若宗趣！  

（2）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61 ~ p.263： 
    『中論』在論破異執後，每舉譬喻來說明，譬喻是佛法教化的一種方便。 

『摩訶般若經』中，說幻等十喻(39.001)。『中論』依『般若經』，說幻、化等譬喻，是為了表示一

切法是空無自性的，如卷四（大正三０‧三一中）說：  

      「色、聲、香、味、觸，及法體六種，皆空如炎、夢，如乾闥婆城。如是六種中，何有淨、

不淨？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色等六塵，可總攝眾生所知的一切法。在眾生心境中，這一切似乎確實如此，其實是虛誑顛

倒，而並非真是那樣的。這是被譬喻為如陽燄，如夢等的意趣；這些譬喻，是譬喻一切法空的。 

在無始慣習的意識中，雖多少知道虛假不實，而總覺得「假必依實」，「依實立假」。對這些譬喻，

也會這樣的解說，〔1〕如幻化就分別為二，幻化者與幻化事。〔A〕以為幻化事，當然是虛假不實的，〔B〕

而能幻化的幻化者，不能說是沒有的。〔2〕所以對幻化喻，就解說為〔A〕幻化事──境相是空無有實

的，〔B〕能幻者──心識是不空的。 

『般若經』與龍樹，卻不是這樣解說的，如『中論』卷三（大正三０‧二三中──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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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者的無常無實，空無自性，常人還容易信受；不知一切法在佛菩薩的聖見觀察，都

無非是無常無實無自性的。我們執一切法為真常不空，也等於小兒的執夢為實等。所以，

經中以「易解空」的六喻，譬喻「難解空」的色心等一切。15能常觀一切法如此六者，

                                                                                                                                                         
      「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變作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

人所作，是則名為業。諸煩惱及業，作者及果報，皆如幻與夢，如炎亦如響」。  

    從變化人再起變化人的譬喻，只是為了說明，能幻化者與所幻化事，一切都是幻化那樣。幻

化等譬喻，是譬喻眾緣所生法的；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如幻化──一切皆空。 

空是無自性的，也是假名有的，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不但是譬喻空的，也譬喻世俗有。『大智度

論』卷六（大正二五‧一０一下、一０五下）說：  

      「是十喻，為解空法故。……諸法相雖空，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譬如幻化象、馬及種

種諸物，雖知無實，然色可見、聲可聞，與六情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可

見、可聞，不相錯亂」。  

      「諸法雖空而有分別，有難解空，有易解空。今以（幻化等）易解空，喻（根、境、識等）

難解空。……有人〔1〕知十喻（是）誑惑耳目法，〔2〕不知諸法空故，以此（十喻）喻諸法。

若有人於十譬喻中，心著不解，種種難論，以此為有；是十譬喻不為其用，應更為說餘法

門」。  

    幻化等譬喻，表示一切法是無自性空的，然在世俗諦中，可見、可聞，是不會錯亂的。世俗

法中，因果、善惡、邪正，是歷然不亂的，不壞世間法相。 

在世間所知中，知道有些是空無有實的，如幻化等；但有些卻不容易知道是空的，所以說易解空

──十喻，比喻難解的虛偽不實。 

譬喻，應該理解說譬喻者的意趣所在！所以對那些以為沒有幻事而有幻者，沒有夢境而有夢心；

有的以為夢境也是有的，不過錯亂而已。不能理會說譬喻者的用心，專在語文上辨析問難，譬喻

也就無用了！  

（3）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78： 
空與無所有，是顯示如實相的，也用來表示虛妄性，所以說有雙關的意義。其實，如盡，無生，

無滅，寂滅，遠離，清淨，這些涅槃的同義異名，還不是都有「遮」妄的意義！ 

『般若經』本重於深法相的直觀，而在「空」的發展中，說諸行或一切法虛妄不實的教說，也越

來越多。〔一〕〔1〕如『小品般若經』說：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信解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空，一切法

寂滅，而沒有能得無生法忍，入不退轉地的，也為諸佛所讚歎(28.005)。這是無生、空、寂滅的深

觀，〔2〕〔A〕而『摩訶般若經』作：信解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空，一切法虛誑、不實、無所有、不堅

固；〔B〕『大般若經』「第二分」作：信解無生、深般若、畢竟空性、寂靜性、遠離性、虛妄性、空

性、無所有性、不自在性、不堅實性(28.006)。〔二〕〔1〕又如『摩訶般若經』說：行深般若的，應觀寂

滅、空、虛誑、不堅實；〔2〕「第二分」就說：應觀彫落、破壞、離散、不自在、不堅實性、虛偽了

(28.007)。〔三〕〔1〕又如『摩訶般若經』說：「諸波羅蜜性無所能作，自性空，虛誑，如野馬」。『放光

般若經』也說：「自空，無所能作，無所能為，如熱時之焰」。〔2〕『大般若經』「第二分」就這樣說：

「一切法自性皆鈍，無所能為，無有主宰，虛妄、不實，空，無所有，不自在相，譬如陽焰、光

影、水月、幻事、夢等」(28.008)。 

虛誑不實這一類術語的更多應用，意味著般若法門，不只是深法相的體悟，而要觀破世俗的虛妄，

從而脫落名相以契入如實相。  
15《大智度論》卷 6〈1 序品〉(CBETA, T25, p. 105b28-c10)： 

問曰：若諸法十譬喻皆空無異者，何以但以十事為喻，不以山河石壁等為喻？ 

答曰：諸法雖空而有分別，有難解空，有易解空；今以易解空喻難解空。 

復次，諸法有二種：有心著處，有心不著處；以心不著處解心著處。 

問曰：此十譬喻，何以是心不著處？ 

答曰：是十事不久住，易生易滅故，以是故，是心不著處。 

復次，有人〔1〕知十喻，誑惑耳目法，〔2〕不知諸法空，故以此喻諸法。若有人於十譬喻中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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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漸入於無常無我的空寂。  

三、 般若正觀：觀假名如幻等而悟入空性，離一切相 

   這樣，
〔1〕

一切法如幻、如夢等。幻等，如《智論》說：『幻相法爾，雖空而可聞可見』。
〔2〕

無定性而稱之為空，不是什麼都沒有。 

因此，
〔1〕

我們所知所見的一切，是空的，
〔2〕

但是因果必然，見聞不亂的。16 

〔1〕
依此以求諸法的自性，了不可得；徹悟此法法無性的不可得，即名為空性。

〔2〕
雖沒有

                                                                                                                                                         
不解種種難論，以此為有，是十譬喻不為其用，應更為說餘法門。 

16（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47 ~ p.149： 
    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簡單的，可解說為「緣此故彼起」。任何事物

的存在──有與生起，必有原因。「此」與「彼」，泛指因果二法。表明因果間的關係，用一「故」

字。彼的所以如彼，就因為此，彼此間有著必然的「此故彼」的關係，即成為因果系。此為因緣，

有彼果生，故緣起的簡單定義，即是緣此故彼起。 

在這「此故彼」的定義中，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這是佛陀觀

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也就因此，悟得這一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造的。佛陀的緣起觀，非

常深廣，所以佛說：「此甚深處，所謂緣起」（雜含卷一二‧二九三經）。如上面所揭出的三句：果

從因生，事待理成，有依空立，都依緣起而說的。佛陀先觀察宇宙人生的事實，進一步，再作理

性的思辨與直觀的體悟，徹底的通達此緣起法。緣起法不僅是因果事象，主要在發見因果間的必

然性，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秩序。這緣起法，佛說他是「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這是本來如

此的真相。 

愚癡的凡夫，對於世間的一切，覺得紛雜而沒有頭緒，佛陀卻能在這複雜紛繁中，悟到一遍通而

必然的法則。觀察到有情在無限生死延續中的必然過程，知道一切有情莫不如此，於是就在不離

這一切現象中，得到必然的理則，這即是緣起法。能徹了這緣起法，即對因果間的必然性，確實

印定，無論什麼邪說，也不能動搖了。  

（2）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33 ~ p.135： 
〔一〕在根識──即感性的直觀前境，不能理解緣起如幻，取實有自性相。因此，意識的思惟推比，

雖了解為動的，而由於錯誤的自性見，到底推論所得的結果，也陷於不動的錯誤。因為一有自性

妄見，如運動上的去來，〔1〕在空間上將空間推析為一點一點的極微點，即不能成立動的去來相。〔2〕

在時間上分析至最短的剎那點，前剎那不是後一剎那，前後各住自性，也無從建立運動。空間的

無方極微，時間上的無分剎那，都不過自性妄見的產物。故有以為在時間、空間的每一點，即失

運動相，是顛倒的。〔二〕不知〔1〕無有空間的存在而不在此又在彼的──彼此即方分相，〔2〕無有時間

的存在而沒有前後相的──前後即延續相。以緣起如幻而觀一切時間中的運動，是無有不能成立

的。 
〔一〕有的說：從甲到乙的運動，勢必先通過甲乙中間的丙；從甲至丙的中間，又須先通過甲丙中間

的丁，從甲至丁又須先通過戊。這樣，由甲至乙中間實有無量的位數序列，即從甲至乙，永不能

到達，即一切的運動不成。所以本體實是不動的，動不過是錯亂的現象。 
〔二〕這是極端錯誤的！他為自性見所愚蔽，忽略了從甲至乙的運動者，不是抽象的，本身是空間的

活動者，是有體積的方分相；是時間的活動者，是有延續前後相的。從甲至乙的運動者，本身即

佔有時間與空間，本身也是有無限位數序列的。這樣，甲與乙間的無限位數序列，與去者自身的

無限位數序列相對消，即等於沒有。甲乙間的有限長度，與去者的有限長度相比算，則從此至彼，

成為有限量的，有限量即可能達到。 

如我們在寬闊的公路上，遠處望去，好像那邊的路狹得多，等到過去用尺一量，仍是一樣的。路

漸遠漸小，如把能量的尺放在那邊，再遠遠去看，也似乎狹小得多。但以狹尺量狹路，依舊可得

如許寬度。路有錯亂的，尺也有錯亂相的，以錯亂衡錯亂，得到的是錯亂相的關係法則公例不亂。 

時空的存在，幻為無限位數的序列，一切是現為在此又在彼的，忽略能動者的時空性與無限位數

序列性，這才推論為是不能動的。  



金剛經講記 
4-2 方便道次第──勸發奉持 

13 
 

自性而空寂的，但也即是緣起的因果施設，稱為假名。假名，梵語為「取施設」義，即

依緣攬緣而和合有的。17 

〔1〕
從因果施設邊說，即空的假名有，不可說無；

〔2〕
從自性不可得邊說，即假的自性空，

不可說有。 

觀假名如幻等而悟入空性，離一切相，即為般若的正觀。
〔1〕

知見信解所以能不生法相，

受持、為他人說所以能不取於相，都應從如幻、如夢的假名自性空中去觀察；18〔2〕
三乘

                                                 
17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76 ~ p.178： 

《般若經‧三假品》，說三種假，依此三假可以看出三類不同的因果關係： 

一、名假。名即名稱，凡吾人所覺為如此如此的概念，或是說為什麼的名字，都是名假，此名假是約

認識的關係說。〔1〕因為心識中所現起的相，或是說出的名稱，〔A〕雖大家可依此了解對象，〔B〕然這是依

名言觀待而假立的，名稱與法的體性，並不一致。〔2〕如〔A〕說火，火不即是實火，所以不燒口，故名是

假；〔B〕但若喚「持火來」，而人不持水來，故火名也有世俗之用。 

二、受假。受，梵文的原義，應譯為取；假，依梵文是施設安立義。《中論》「亦為是假名」的假名，

即是此「取施設」。取有攫而團攏的意義，如房屋是因種種瓦木所成，此房屋即是取假。常說的和合假，

與此取假義同。依龍樹菩薩說，此取假中可分多少層。如人是皮骨筋肉等所成，故人是取假。隨取一

骨、一皮，也各是眾緣所成，也是取假。故取假可從粗至細有許多層次。總之，凡以某些法為材質而

和合為所成的他法，皆是取假。 

三、法假，即是法施設義。〔1〕此中的法，即等於薩婆多部所說各有自性的諸法，他們以為分析至最後，

有其最終的實在，彼等指此最終的實在為實有，而以和合有者為假有。〔2〕依《般若經》說，此實法即

是法施設。這也是因緣所顯的假相，並非離因緣而存在。 

受假，如瓶、衣、軍、林、人我等，即常識所知的複合體，凡夫執為實有。法假，類於舊科學者分析

所得的不可再分析的實質，一分小乘學者執此為實有。中觀者悟解為法假，近於近代科學者所知即電

子也還是複合的組織的東西。依中觀者所見，沒有其小無內的小一 ──自性一，所以緣起法的基礎，

決非某些實質的堆集。但就現象而分別其相對的特性，〔1〕《智論》曾分為五法：地、水、火、風、識。

佛於餘處說四大為能造，色等為所造，這是約物質方面說的。〔2〕約精神說，則總名識，心所等即心識

所有的作用。此精神、物質的五法，可作為萬有的基礎，但此五者也是假施設的，即是法假。 

《智論》所明的三假，是顯示修行次第的，即由名假到受假，破受假而達法假，進破法假而通達畢竟

空。依此因果假有義上，有從粗至細的不同安立，故因果可有種種的形態不同。  
18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336 ~ p.338： 

自性如何有？是觀順勝義。  

    佛於眾生名言識中，指出一趣向於勝義的觀慧。這是有漏的名言識，但是順於勝義，而不順世俗

的。 

名言識是隨順世俗共許的，並不因為推求究竟是什麼，得到了究竟而後成立的。雖然知識進步，都有

探求究竟的傾向，但總是依世間公認──『自明的』，或稱『先天的』。在這種獨斷，不求究竟的基

石上，而構成認識，成為行動。〔1〕例如說：船在某日某時某分，在東經幾度幾分遇險。時間本身，並

無某時某分；地球自身，也找不到東經幾度幾分。但在世俗公認的假設上，知道什麼時候，船在某處，

大家才設法營救他。〔2〕又如現代科學家，以為地球從太陽分出，從無生物而生物，植物而動物而人類，

建立起豎的進化序列。但對於為什麼而有這些物質，物質是依何而成立，最先的或究竟的，也並沒有

追究到底。如問到底，一切學問就難以成立。〔3〕又如哲學家，推求假設為：宇宙的本元是物的、生的、

心的，或多元的。認為宇宙本元那個東西，並不是從尋求究竟而得到，其實是從世間現象的物理、生

理、心理，經自己的設計精製，看作宇宙本元，推論為應該這樣而已。〔4〕世俗的認識與行為，都是這

樣的，本不依於推求得究竟而成立。如樹是我栽的，到底什麼是我，並不要加以考實，世俗就認為樹

是我栽的了。這些知識是不徹底的，含有相對的矛盾特性。這不妨成為世俗的知識；眾生一直在這樣

的心境中，以為是真實的，其實從來不曾達到究竟的真實。 

現在，勝義諦是究竟真實的體驗；依世俗事而作徹求究竟「自性」的觀察，觀察他「如何」而「有」。

這種「觀」察，名為「順」於「勝義」的觀慧。〔1〕從前後延續中，觀察什麼是最先的，最先的怎麼會

生起？〔2〕從彼此相關中，觀察彼此的絕對差別性是什麼，怎會成為彼此的獨立體？約受假來說，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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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以及菩薩的悲心廣大行，也應從此觀察中去完成！19 

                                                                                                                                                         
微成著，那不能再小的，到底是什麼？這是怎樣的存在與生起。如以為宇宙的實體是同一的，觀察這

同一體是什麼，是怎樣的存在？一體怎能成為差別？ 

這名為尋求自性，自性是自體，是本來如此的，自己如此的，永遠如此的；最小或最大的，最先或最

後的。這並不預存成見，想像有個什麼，而只是打破沙鍋問到底，追求那究竟是什麼。這雖是名言識，

卻是一反世俗知識的常途，而是順於勝義的觀察，趣入勝義的。所以世俗事相，經論說得很多，而勝

義觀慧──從聞而思而修，專是觀察自性而深入究竟。這才能徹破眾生的根本愚迷，通達世間的實相。  
19（1）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a7： 

    智慧與慈悲，為佛法的宗本，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 

（2）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37： 
智慧與慈悲，也可說智慧即慈悲（「般若是一法，隨機立異稱」）的現證中，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

心。 

（3）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35 ~ p.36： 
立足於《般若》性空的南方（曾來北方修學）學者龍樹，深入《阿含經》與古典「阿毘曇」，作《中

論》等，發揮中道的緣起性空說。肯定的說法空是《阿含經》本義，即緣起法的深義。在三乘共

空的立場，貫通了大乘與小乘，說有與說空。 

（4）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a3 ~ p.a5： 
    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莫過於「大小共貫」、「真俗無礙」。龍樹論以為：有情的生死，以無

明為根源，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同觀無我無我所

而得悟。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三解脫門同緣實相。這樣的三乘共空，對於從來的大小相諍，可

得一合理的論斷。 
〔1〕聲聞三藏與摩訶衍──大乘，一向被諍論著。一分聲聞學者，以阿含等三藏為佛說，斥大乘為

非佛說；現在流行於錫蘭、暹羅、緬甸的佛教，還是如此。〔2〕一分大乘學者，自以為不共二乘，

斥聲聞為小乘，指阿含為小乘經，以為大乘別有法源。如〔A〕唯識學者，在「愛非愛緣起」外，別

立大乘不共的「自性緣起」；以為菩薩所證法性空，是聲聞所不能證的。〔B〕中國的臺、賢、禪、淨，

在大乘法中，還自以為勝他一層，何況乎小乘！這樣，對大小的同源異流，由於宗派的偏見，再

也不能正確的把握！ 

今依龍樹論說：三藏確是多說無我的，但無我與空，並非性質有什麼不同。〔1〕〔A〕大乘從空門入，

多說不生不滅，但生滅與不生滅，其實是一。「緣起性空」的佛法真義，啟示了佛教思想發展的實

相。〔B〕釋尊本是多說無常無我的，但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即體見緣起空寂的。這所以緣起甚深，

而緣起的寂滅性更甚深，這所以緣起被稱為「空相應緣起」，被讚為「法性法住法界」。〔2〕〔A〕一分

學者重視事相，偏執生滅無常與無我；〔B〕一分學者特別重視理性，發揮不生不滅的性空，這才互

不相諒而尖銳的對立起來。他們同源而異流，應該是共同的教源，有此不即不離的相對性，由於

偏重發展而弄到對立。 
〔1〕本來，初期的大乘經，如《十地經》以悟無生法忍為同於二乘的；《般若經》以無生法忍能攝二

乘智斷的，以先尼的因信得解來證明大乘的現觀；《金剛經》以「若以色見我」頌明佛身等，都確

認三乘聖者成立於同一的理證──法性空寂，那裏如執小執大者所說？〔2〕所以《中論》的抉擇《阿

含經》義；《智論》的引佛為長爪梵志說法，《眾義經》偈等來明第一義諦，不是呵斥聲聞，不是

偏讚大乘，是引導學者復歸於釋尊本義的運動。 

唯有從這樣的思想中，能看出大小乘的分化由來，能指斥那些畸形發展而遺失釋尊本義的亂說！

中觀學能抉擇釋尊教義的真相，能有助於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理解，這是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  


